
河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教学管理规程  

第一条实验教学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统一的教学过程，是整个教学工作

的一部分。实验教学的管理遵循教学管理的共同规律，同时又具有区别于一般

教学的不同特点。为加强对实验教学的管理，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实验教学由任课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共同完成。  

第三条实验教学的水平和质量，取决于教师、实验技术人员的教学水平、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实验物质条件的保障。涉及实验教学条件的设备与实验室

管理等工作的人员，要各尽所能，为实验教学的顺利进行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四条实验教学管理在学院的统一领导下，教务办和实验室负责各项具体

工作。实验教学任务由实验教学中心主任主管，实验秘书应协助主任做好日常

工作。 

第五条实验教师要完善实验教学计划和实验教学大纲，实验室要完善实验

指导用书、实验教材等教学资料，安排实验人员，保证实验教学顺利进行。  

第六条努力挖掘实验室潜力，积极开展实验装置的研究和自制工作，创造

条件向师生开放实验室。同时，开展学术、技术交流活动，增强实验室的活

力。  

第七条实验教学管理分为：目标管理、过程管理、质量管理、信息管理。  

第八条目标管理指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实验能力的要求分解到实验教学

计划、大纲、实验项目及实验教材等教学文件中。  

    1． 实验教学计划：在教学计划中，应明确开设实验教学的实验时数。独

立设置的实验课要列入课程目录；未独立设课的要划定实验学时比例，规定时

数。  

2． 实验教学大纲：①阐明本门实验课的教学特点及培养学生能力方面的

地位、作用和应达到的基本要求；②明确实验项目、学时分配，规定每个实验

项目应达到的具体要求；③确定实验教学的考核方式及评分标准。  

    3． 实验项目：选择实验项目的原则是：①符合专业培养的总要求；②既



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又着眼于能力的培养；③项目类型力求全面，具有典型

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应占实验项目的80%以上；④注意前后课程的相互配

合，贯彻因材施教；⑤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实验兴趣。  

    4． 实验教材：实验教学均应编写或选用实验讲义、指导书、操作规范；

制作或选用必要的音像资料等。其内容包括实验基本原理、方法、步骤，主要

设备的结构原理及使用方法，重要的提示及参考文献资料等。  

 

第九条常规的实验教学管理包括：实验室使用的申请、实验教学前的准

备、实验课教学、实验报告的编写。  

（一）实验室使用的申请  

实验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填写《实验教学进度表》，开学初两周内交教务办，

教务办汇总后转相关实验室，最后由实验室主任将任务分解到各实验分室并反

馈到实验教师。  

（二）实验教学前的准备  

    1．实验教学文件准备：制定实验教学大纲，编写实验教材，印制统一格式

的实验报告用纸；  

    2．实验物质条件准备：检查、整理、调试仪器设备；准备材料、试剂、元

器件、工具，并保证供电、供水、供气线路和通风系统畅通；  

    3．实验教学备课：实验课指导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必须认真备课，明确该

次实验的目的、要求，熟悉实验原理、方法、步骤及装置。对于新开出的实验

和初次担任实验教学的青年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必须试讲、试做，达到要求

后方可向学生开出并参加指导；  

    4．学生预习：学生在实验前必须按照实验教材的要求进行预习，领会实验

的难点，掌握实验的原理、方法及装置，写出预习报告。  

（三）实验课教学  

    1．各门实验课的教师上第一次实验课时，必须结合本室的具体要求讲解规

章制度、安全事项等；  

2．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实验教师不得离开实验室。  

    3．严格考勤，对无故缺席的学生以旷课论处。请假缺做实验的学生，须安

排时间予以补做；  

4．简明讲解本次实验的原理、方法、要求和主要仪器设备的原理、结构及



使用方法等；  

5．实验中，尽量让学生独立操作，独立思考。使用大型、精密、贵重仪器

设备时，指导人员要加强巡回指导，以确保设备的安全使用；  

6．实验完毕后，学生必须按规定断电、关水、关气、整理设备、清扫场

地，经指导教师检查合格后方可离去；  

    7．实验完毕后，实验指导人员必须填写当次《河南师范大学实验教学记录

登记表》和《教育技术实验教学中心使用登记表》并签名。  

 

第十条 实验教学的质量管理：  

    1．严格教学实验的考试考核制度。凡实验课时在 30学时以上的课程原则

上要单独设课，单独设课的实验课均应独立考试、单独计分。未单独设课的实

验课程按占总学时的一定比例进行考核记入课程总分。其最低比例不低于20%，

最高不超过50%；  

    实验考核不能以实验报告代替，应由理论考试、操作考试和平时成绩（包

括预习、实验报告、实验态度）三部分组成，并按一定的比例折算成实验综合

成绩。凡实验课考试不及格者均按理论考试不及格者同样对待；  

    2．进行实验课教学质量的评估。这是全面评价实验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

各系应有计划地安排进行。  

 

第十一条 实验教学的信息管理，以侧重建立《实验教学档案》为主。同时

还要注意收集国内外本学科科技发展信息、趋势及实验教学改革的经验和动向

的资料。  

《实验教学档案》主要内容：  

收存本课程、本专业实验教学的文件；典型教案及标准实验报告；实验教

学方面的经验以及实验项目、实验开出率及成绩统计资料等。  

第十二条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